
教育部書函

給號:

係存年限:

地址: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:呂哲輝

電話: (02)7736- 6197 
傳真電話:

電子信箱:“ehuilu@mail .moe. gov. tw

裝 受文者: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1 月 23 日
發文字號:臺教人(一)字第 1130008005A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原函(含發布令及修正條文)影本l份 ( 113012300031 _A09000000E一

1130008005A_senddoc3_Attachl.pdf ) 

主告:修正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

訂 則 J '名稱並修正為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J ' 

業經勞動部以 113年1 月 17 日以勞動條5字第 1130147531 號

令修正發布，請查照。

是事

說明:依勞動部 113年 1 月 17 日勞動條5字第 1130147531D號函辨

理，並檢附房、函(含發布令及修正條文)影本l份 。

收文文號 : 11300008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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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 號 :

保存年限:

函

地址: 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

承辦人:康亞禎

電話: (02) 8590-2728 
電子信箱: kang22@mo 1. gov. t w 

受文者:教育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氏國 113年 l 月 17 日

發文字號:勞動條5字第 11301475310號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主話 (A17000000J_113014753 1 日_doc6_Attachl . odt 、

A17000000J _11 30 14753ID_doc6_A t tach2. pd f) 

主冒:修正 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

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」

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3年 1 月 17 日以勞動條5字第

1 130147531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 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

措施準則」發布令影本(含修正條文) 1份，請查照並轉

知所屬知照 。

正本:娃敘部、國防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|委員會、

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國家料學及技術委員會來rr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

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
副本:勞動部勞動法務司、勞動都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(均含附件)慾嗎?為8慾
浴、揪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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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劉 113 年 i 丹 17a

發文字號:勞動條5字第 1 13014ï531號
符合件:

A、7 

機 說:

條早羊年限:

修正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成辦法訂定準刻」

立主修正為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花準則 J

的修正「工作場所性騷擾?防治措施準貝'1 J 

部蟲

第1 頁 共1 頁

。

'名稱



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修正條文

第一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十三條第六項

規定訂定之 。

第二條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，為防治性騷擾之發

生，應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、傳真、專用信箱 、 電子信箱

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。

前項所定申訴管道，應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 ;其公

開揭示得以書面、電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式為

之 。

第三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，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，應依

本準則規定，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'並公開揭

示之 。

前項規範之內容，應包括下列事項:

一、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。

二、性騷擾事件之申訴、調查及處理程序，並指定人員或單

位負責 。

三、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，並使申訴人兔於遭受任何報復或

其他不利之待遇 。

四、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。

五、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時，受僱者或求職

者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逕向地

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。

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，得參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。

第四條 政府機關(構) 、學校、各級軍事機關(構)、部隊、行政法人

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前條規定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

戒規範，應明定申訴人為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峙，其

申訴及處理程序，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之三規定辦

主里 。

第五條 性騷擾之調查，除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認定

外，並得綜合審酌下列各款情形:



一、不適當之凝視、觸摸、擁抱、親吻或嗅開他，人身體;強

行使他人對自己身體為之者，亦同 。

二、寄送、留罩、展示或播送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

視之文字、國畫、聲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 。

三、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。

第六條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，採取通

當之預防、糾正、懲戒及處理措施，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。

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

補救措施:

一、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B寄:

(一)考量申訴人意願 ' 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，避免申訴

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，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

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吏 。

(二)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、社會

福利資源、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。

(三)敢動調查程序，對性騷援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

或適當之調查程序 。

(四)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，且情節重大，於進行調奎期

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，得暫時停止或

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;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，

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，應予補發 。

(五)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，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

適當之懲戚或處理 。 情節重大者，雇主得依本法第

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。

(六)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，亦對申訴人為適當

之懲戚或處理 。

二、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:

(一)訪談相 關人員，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奎證 。

(二)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，並依其

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。



(三)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。

(四)依被害人意願，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

處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。

雇主因接獲被害人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，而被害人無提起申

訴意願者，雇主仍應依前項第二款規定，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

補救措施 。

僱用受僱者五百人以上之雇主，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，

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理諮商協助 。

第七條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，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

來關條、者，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依下列規定

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:

一、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以書面、傳真、

口頭、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，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

或補救辦法 。

二、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。

第八條 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、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 ，雇主應

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、提供必要防護措施，並事前詳

為告知受僱者。

第九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，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，

應對下列人員，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:

一、針對受僱者，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言'1

練。

二、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、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、調

查及決議人員，每年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。

前項教育訓練，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:

一、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 。

二、事業單位之董事(理事 ) 、監察人(監事 ) 、經理人、

擔任主管職務者 。

三、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各級軍事機關(構) 、 部隊、行政

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各級主管 。



第十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搓、調奎及決議人員，應依

下列規定辦理:

一、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，及其他人格法

益;對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除有調查之

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 。

二、不得偽造、變造、;重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證

據。

第十一條 性騷擾之申訴人，得以言詞、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訴 。

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，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，並

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確認其內容無誤 。

前項書面、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，應由申訴人簽名

或蓋章，並載明下列事項 :

一、申訴人姓名、服務單位及職稱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、

申訴日期 。

二、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住居所、聯

絡電話;委任者，並應檢附委任書 。

三、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詮據。

雇主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，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

及方式，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，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。

第十二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，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。

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，應設申訴處理單位;其中

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 ， 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

之一 。

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，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，得

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，並應注意成員性

別之相當比例 。

雇主為學校時，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

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 。

第十三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，應秉持客觀、公正、專業之原則進行調

查，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。



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，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，除

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理單位外，並應組成申訴調奎小組調奎

之;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。

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，雇主得自中央主管機關建

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。

第十四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，其內容應包括下列寧項:

一、性騷援申訴事件之索由，包括當事人敘述 。

二、調查訪談過程紀錄，包括日期及對象 。

三、事實認定及理由 。

四、處理建議 。

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 ， 調查完成

後，應將前項調查結果移送申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。

第十五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、調查及決議人員，其本人為

申訴人、被申訴人，或與申訴人、被申訴人有配偶、前配偶、

四親等內之血親、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、家屬關條、者，應自

行迫避 。

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迫避，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

前項關條但因有其他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處理、調奎或決議

有偏頗之處者，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得以書面舉其原因及事實，

向雇主申請令其迴避;被申請迫避之人員，對於核申請得提出

意見書 。

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在雇主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

定前，庭、停止處理、調查或決議工作 。 但有急迫情形，仍得為

必要處置 。

第一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，而未經申訴人或被申訴

人申請迴避者，應由雇主命其迴避 。

第十六條 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，得通知當事人及關

你人到場說明，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，除有詢

問當事人之必要外，應避免重複詢問，並得邀請其相關學識經

驗者協助 。



第十七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，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，申訴處

正里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果處理之 。

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，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

理之建議 。

前項決議，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。

第十入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笠日起二個月內結案;必要時，

得延長一個月，並通知當事人 。

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，

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，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

訴 。

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

救措施者，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

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。

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。

第十九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，雇主應視情節輕重，對行為人為

過當之懲戒或處理，並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，依

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，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。

第二十條 雇主應採取追蹤、考核及監督，確保懲戚或處理措施有效

執行，避免相同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。

第二十一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。


